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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昌市响水乡拉克电站工程
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0年 12月 14日，西昌拉克电站根据《西昌市响水乡拉克电站工

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调查表》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

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与会代表现场查看该项目情况，听取了业主关

于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汇报，经过认真讨论，验收组提出意见如

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西昌市樟木箐镇阿嘎倮估村，为一座引水式水电

站。取水口位于樟木大沟上游右岸，引樟木大沟的水发电，水头180m，

引水流量0.64m3/s，电站装机2×400KW，发电量150万 kw.h，减水河

段1.8km。该项目建设内容主要由引水枢纽、引水渠、压力前池、压力

管道、主厂房以及尾水渠等部分组成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项目2005年8月由凉山州环保科技产业公司编制完成该项目的环

境影响报告表。2005 年 10 月，西昌生态环境局（原西昌市环境保护

局）以西环评[2005]009 号文对该环境影响报告表给予批复。项目为

补办环评。1997 年 3月项目开工建设，1999 年 2月项目建成运行。于

2020 年 10 月进行现场验收监测工作。项目从立项至试生产过程中无

环境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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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投资情况

项目总投资 287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7.43 万元，占项目总投资的

2.6%。

（四）验收调查范围

本次验收的范围是电站施工期及运营期取水枢纽、输水工程建设区、

电站厂房、施工区、减水河段及其所涉及的影响区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项目环评要求下泄生态流量，但未明确下泄流量数值，根据 2019

年 4 月 9日西昌市水利局等部门批复的《西昌市拉克水电站下泄生态

流量“一站一策ˮ实施方案》，电站取水口处多年平均流量为 0.34m3/s，

减水河段内无农业灌溉、人口饮用水、工业用水需求。最小下泄生态

流量为多年平均流量的 10%，最小下泄流量为 0.034m
3
/s。下泄措施为

在取水口后渠道内安装内径为 0.125m 的无控泄流管来保证下泄生态

流量，进行非人工控制措施流量下泄，在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口处安

装视频监测设施，视频图像定时上传至西昌市水利局。目前电站生态

下泄流量工程措施已完成设备安装并投入运行，下泄生态流量不低于

0.034m3/s。

项目其他建设内容同环评，无变动。

根据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

知》（环境保护部办公厅，环办[2015]52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

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》（环境保护部办公厅，环办

环评[2018]6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淀粉等五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

的通知》（生态环保部办公厅，环办环评函〔2019〕934）,本项目的变

化不属于重大变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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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环保设施及措施落实情况

环保设施及措施基本已按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。项目运营期无生产

废水、废渣产生。建设的环保设施及采取的环保措施：

（一）废水

经调查得知本项目运营期无生产废水、废渣产生。经现场调查水

电站内约有 3-4 人值班，站内建有一座旱厕，生活污水全部收集入旱

厕后由用作厂区绿化不外排。

（二）废气

本项目运行过程中不产生废气，无大气污染物排放。

（三）噪声

项目产噪设备均安装在室内，噪声通过距离衰减后对周围环境影

响较小。根据实际调查，结合验收监测结果可知，本项目可满足《工

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 2 类标准限值的

要求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

项目生活垃圾由专人负责定期清运至樟木箐镇生活垃圾收集箱，

由当地环卫部门集中处理。电站建有危废暂存间，废机油采用油桶收

集后加盖封闭暂存于危废暂存间，全部回用于电站设备润滑。

（五）生态影响

项目运行过程中，通过下泄生态流量以保证下游的生态用水，不

会对下游水生生物造成明显不利影响。

1.水生生态影响调查

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当地走访调查得知，工程影响樟木大沟

河段无珍稀鱼类和保护鱼类，加之人类活动影响，故西昌市响水乡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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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电站工程所在的樟木大沟河段的鱼类资源较为贫乏，主要水生生物

为两栖类动物蛙类等，不存在珍稀和洄游性鱼类，本工程的兴建未对

樟木大沟鱼类的种群数量产生大的影响。电站运行过程中，形成约

1.8km 的减水河段，为了保证减水河段生态用水的需求，项目下泄不

低于 0.034m3/s 的生态流量。验收调查期间，实际下泄流量约为

0.1m3/s，经走访问询项目减水河段沿线部分农户，受访农户表示，项

目运行以来，下泄流量能够满足下游生态用水要求，不会对下游水生

生物造成明显不利影响。

2.农业生态影响调查结果

本工程为新建项目，取水点、厂房周围及下游有少量居民分布并

从事农业生产。项目占地不涉及耕地，对当地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较

小。验收调查期间，经走访问询电站周边的部分农户，受访农户表示，

项目建设对耕地基本没有影响。

3.陆生生态影响

本工程在施工结束后，对部分永久占地区和施工临时占地区基本

采取了植被恢复措施。电站厂区、生活区均采取了绿化措施，工程施

工过程未发现大型陆生动物以及珍稀保护动物栖息地，对陆生动、植

物影响较小。根据调查，工程所在区域无珍稀保护动物分布，无珍稀

保护植物分布，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也未发现，施工期结束后对临时占

地及临时道路进行了绿化，其余空地均进行了草籽播撒。因此，工程

建设未对工程区动、植物产生明显影响。

4.减水河段生态影响

电站运行过程中，形成约 1.8km 的减水河段，为了保证减水河段

生态和景观用水的需求，项目按照《西昌拉克电站下泄生态流量一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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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策实施方案》要求下泄生态流量。验收调查期间，经走访问询项目

减水河段沿线部分农户，受访农户表示，项目运行以来，减水河段未

发生断流现象。

5.水土流失影响

工程建设过程中，工程开挖、占地、弃渣堆放等施工活动将对当

地水土流失产生一定的影响。施工临时设施占地区施工结束后全部植

草绿化。验收调查期间，施工现场已恢复绿化少见施工痕迹和水土流

失痕迹，生态保护效果较好。

本工程施工共开挖土石 2800m3，项目工程结束后已进行了植被恢

复，种植云南松等当地树种共 400 余株。项目新增水土流失得到有效

控制，对工程区域生态环境及水土流失未产生大的影响。

（五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

项目为小型水电站工程，建成后运营期由西昌拉克电站负责环境

保护有关文件档案，如环境影响报告表、环评批复、监测数据、设施、

图纸等的管理。为了加强环保管理，公司建有相关的环境保护管理制

度。电站设综合办公室负责环保管理工作，有兼职环保管理人员 1 人。

项目编制了应急预案，备案编号为：513401-2020-101-L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（一）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

1.废水

项目运营期有 3-4 人值班，站内建有一座旱厕，生活污水收集后

用作厂区绿化不外排。

2.噪声

项目北侧紧临樟木大沟，噪声干扰较大，因此未设厂界噪声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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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位。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 3个厂界的昼间和夜间监测噪声值均符合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 1中 2类标准。

3.固体废弃物

项目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集中处理。电站建有危废暂存间，

废机油采用油桶收集后加盖封闭暂存于危废暂存间，回用于电站设备

润滑。

4.生态影响

通过现场调查，本项目大部分施工均在河沟、荒地进行，且工程规

模较小，开挖产生的弃土共 2800m3，作为植被恢复用土使用。项目建

成后对施工临时占地、便道等均进行了平整并恢复了植被。

项目运营期执行了相关生态保护措施，在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口处

安装视频监测设施，将视频监控图像定期上传西昌市水利局监控中心。

目前电站生态下泄流量工程措施已完成设备安装并投入运行，下泄生

态流量不低于 0.034m3/s。

5.污染物排放总量

项目环评中不涉及总量控制指标。

（二）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地表水：项目取水口樟木大沟上游 200m 处、电站尾水与樟木大沟

交汇处下游 500m 处 pH 值、化学需氧量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氨氮、石

油类、悬浮物均满足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Ⅲ类水质标准要求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综上所述，西昌拉克电站的西昌市响水乡拉克电站工程环评审批手

续完备，环保管理符合相关要求，配套环保设施及措施已按环评要求

建成和落实，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建议通过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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